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省委“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战略部署，提

升顺德城市品质，根据《顺德区城市品质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3-2025 年）》工作要求，顺德区实施自建房提升专项行动。

根据专项行动工作内容，为进一步提升自建房设计质量，我局结

合实际情况制定《顺德区自建房建筑外立面审查工作指引（试

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分局

2023 年 12 月 15 日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分局
依申请公开 佛自然资顺通〔2023〕70 号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分局关于印发

《顺德区自建房建筑外立面审查

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



— 2 —

顺德区自建房建筑外立面审查工作指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广东省委“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战略部署，提升顺德城市风貌，推动我区自建房品质提升，结

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工作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自建房”是指用地性质为住宅，以个

人名义建设并具备基本住宅功能空间的单门独户住宅建筑，不

含统建商品房。

第三条 本指引所称“建筑外立面”，是指建筑物、构筑物

外侧立面（含建筑屋顶面、建筑围墙等）。

第四条 顺德区内自建房新建、改扩建，应按规定办理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管理要求在现行《顺德区私人住宅建设

规划管理规定》基础上，补充本工作指引对建筑外立面明确审

查要求。

第二章 管控机制

第五条 我区对自建房分为历史文化街区类、连片自建房建

设区类、零星分散地块类等三种类型实行分类管控，执行《顺

德区自建房建筑外立面风貌管控机制》（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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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位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及文物建设控制地带

的自建房项目，按照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第七条 对于新建连片自建房区域，要求村居统一编制建筑

风貌整体方案，经区自然资源部门确认后，作为区域内新建自

建房建筑设计依据。鼓励实施社区建筑师制度，由社区建筑师

对单体方案进行建筑外立面整体风貌把控。

第八条 鼓励各村居结合当地风貌制定自建房外立面管控

方案，广泛征集意见，经区自然资源部门确认后，纳入村规民

约，充分发挥基层组织自治作用，推动自建房外立面管控整体

实施。

第九条 区自然资源部门统筹制定满足多种用地规模、使用

功能、建筑风格需求的自建房参考图集，供业主和设计单位免

费参考使用。鼓励自建房业主直接选取政府发布的自建房参考

图集设计方案办理规划报建手续。

第十条 自建房业主应充分了解设计单位的设计能力及水

平，并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自建房业主及设计单

位设计人员在设计前，通过参加区、镇自建房品质体验展厅免

费参观学习、线上培训等多种形式，充分了解我区相关自建房

管理政策要求、学习优秀案例、提升美学素养和设计水平。同

时，自建房品质体验展厅定期安排建筑师为自建房业主提供免

费设计咨询服务。

第十一条 我区建立自建房设计单位备案及评价机制，加

强行业管理。在我区从事自建房设计的设计单位应向区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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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部门进行备案登记。区自然资源部门将定期向社会公布各设

计单位的报批服务情况及质量评价。

第三章 审查要求

第十二条 自然资源部门在办理自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阶段（即“规划报建”阶段），除审查用地红线、建筑体量、建

筑高度、层数等经济技术标准外，要求对建筑物外立面同步进

行审查。提交的设计方案应包括总平面图、各层平面图、各向

立面图、主要剖面图、主界面效果图等。主立面图应标注饰面

材料及色彩，效果图应与立面设计对应一致，如确因特殊情况，

无法提交效果图的，可向自然资源部门申请相应的技术服务。

第十三条 自建房业主应按照经批准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实施建设，保障实施效果。自然资源部门在办理规划条件核实

阶段（即“规划验收”阶段），对于未按照经批准图纸实施建

设，且未完成整改的不得办理规划条件核实。

第四章 审查要素指引

第十四条 新建自建房外立面设计风格、色彩、材料应当与

所在区域环境及周边建筑风格相协调，并对顶部、中段、底部

等细部进行设计把控，参考《自建房建筑外立面风貌管控清单》

（附件 2）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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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自建房主体色应明确，色彩总数不宜超过三种。

避免在建筑设计中采用高饱和度色彩，同一地段内主色调要协

调统一，不宜选用与周边建筑有较大色差的色彩。

第十六条 鼓励自建房首层及以上楼层主动退缩用于院落、

绿地、停车空间，优化平面布局，丰富入口空间，围墙、院门

的风格、色彩、造型等应与建筑整体风格一致，进行一体化设

计，围墙原则上不超过 2.5 米，建议采用通透式围墙形式。

第十七条 沿街主建筑界面宜合理设置阳台等，丰富生活休

闲空间，增加建筑轮廓层次。鼓励采取屋顶露台、退台等形式

优化建筑物屋顶造型。

第十八条 平面设计时应同步对室外空调机位、排水管道等

设置进行妥善安排，沿街建筑界面原则上不宜设置空调室外机、

管道等影响建筑立面的附着物，确需在主界面设置的需结合立

面造型进行统一设计，或采用格栅、色彩处理等形式进行隐蔽，

并在立面图上进行标注。

第十九条 鼓励采用立体绿化，实施屋顶绿化、墙面绿化、

沿口绿化，选择具有乡土性的攀援植物及其它植物栽植的绿化

方式，注重多样性和观赏性。

第二十条 建筑屋顶加设光伏设施的，在满足设施功能的前

提下，应兼顾建筑的美学要求进行整体设计。光伏设施高度原

则上不得大于 2.2 米，确属设备需要大于 2.2 米，且无替代方案

的，应纳入建筑高度、层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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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建筑整体呈现效果需注重外立面材质的选用，

协调统一。倡导使用环保、节能的新材料、新工艺，鼓励通过

材质组合变化凸显建筑特色。

第二十二条 本指引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试行，试行期 2
年，试行期间如有新的政策文件出台，以新的政策文件为准。

附件：1.顺德区自建房建筑外立面风貌管控机制

2.自建房建筑外立面风貌管控清单


